
支/分會傳教士事工分配表

	目標
	內容
	負責人
	方    法

	歸

信
	1. 尋找
	
	a.個人親自尋找。

	
	
	
	b.透過教友尋找。

	
	
	
	方法：

· 非正式的討論福音。

· 邀他們參加教會聚會或活動。

· 與他們共同研讀與討論摩門經或教會其它書刊。

· 邀請他們共賞教會視聽教材。

· 邀請他們參加在你家舉行的家人家庭晚會。

	
	2. 教導
	
	a.協助全部時間傳教士教導。

	
	
	
	b.安排陪課時間表。

	
	3. 洗禮
	
	a.慕道友有洗禮目標時和該輔助組織協調安排交誼者。

	
	
	
	b.追蹤安排家庭教導/探訪教師。

	
	
	
	c.聯洛洗禮會指派之事工。

	保持 

活躍
	1.追蹤
	
	1.確實執行並追蹤新教友報告之情行。

	
	2.A.B.D
	
	2.新教友課程之安排與聯絡追蹤。

	
	3.聯誼
	
	3.每季一次的新教友聯誼活動。

	使

活

躍
	1. 交誼
(做朋友)
	
	a.長定組和婦女會各找出5個半活躍教友，採一對一方式。

	
	
	
	b.每兩天打一次電話，每次約五分鐘左右。

	
	
	
	c.每週親自拜訪一次，每次約十分鐘左右。

	
	2. 教導

(培養見證)
	
	a.教導聖殿準備講習會討論課程。

	
	
	
	b.一起研讀經文，祈禱。

	
	3. 使活躍

(進聖殿)
	
	a.設立目標：1.連續三週參加聚會。2.準備進入聖殿。

	
	
	
	b.第四週安排和主教/分會會長面談。

	
	
	
	c.執行代替死者洗禮教儀。

	
	
	
	d.在適當的時間接受個人的恩道門。

	
	*拜訪半活躍教友時，請帶一位同伴(教友或傳教士)前往。*

** 此部份並不取代家庭教導，但可相互配合 **


支會傳教士工作時間建議
	工 作 項 目
	時         間

	安息日聚會
	3   小時

	支會傳教士訓練課程
	1   小時

	傳教士協調會
	1   小時

	和全部時間傳教士一同工作
	1   小時

	個人所負責之工作職責
	1   小時

	個人親自尋找
	1   小時

	透過教友尋找
	1   小時

	使活躍工作時間
	1   小時

	** 支會傳教士每週最少工作十個小時。 **



